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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预算契约论：一种委托》：在现代社会经济交往中，契约作为市场交易的承载者
，具有维护交易秩序、调整交易关系、稳定交易预期、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契约思想
也为公共财政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启发和思路。政府预算是在总体资源有限的前提下，
基于增进整个社会资源配置使用效率或改善社会公平的目标，对可支配资源的安排、配
置与调整。从法律角度看，它可被视为一个以公法为基础的综合性契约或具有法律效力
的文件。本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于，通过引入现代契约理论与分析方法，探讨控
制政府预算中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安排，研究如何有效解决政府预算中各个层级的委托
一代理关系及其契约机制设计问题，寻求政府预算有效活动的制度路径，创新中国的政
府预算理论与制度，提高政府预算配置决策水平和公共资源使用效率，并以此为目标来
构建研究体系和分析框架。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共l0章。第一部分为导论，包括引言和
对现代契约理论的综述。主要阐述契约实施的制度基础以及非对称信息、委托一代理理
论等，为此后的分析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并将政府预算置入非对称信息理论与现代契约
理论之中，凝练出政府预算契约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基本命题。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则
以政府部门为界，分别分析研究了外部和内部各自的委托一代理关系及其政府预算契约
机制设计问题。第四部分为结语，通过现代契约理论的启示，研究中国政府预算理论与
制度创新的路径。第一部分可视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理论基础，而第二部分和第三
部分是对政府预算契约架构的具体分析研究，第四部分落脚在中国政府预算理论及制度
创新问题上，也是对全书的总结。本书主要观点如下：1.政府预算是一本以公法为基础
、配置社会公众让渡的经济资源，并向其提供“一揽子”公共商品或公共服务的综合性
契约。根据现代契约理论的观点，法制是社会公众就国家或政府存在的目的、政府权力
的来源、公众权利的保护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和协商而签订的一种政治契约。人
们之所以选择进入这种契约，是因为由国家或政府来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所耗费的资源，
相对而言比其他组织少，政府在保护公民权利、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等方面具有规模经济
的效果，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帕累托改进。通过这种契约，在公众和政府之间就建立起
了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关系。公众以牺牲纳税为经济代价将公共权力让渡给政府，委托权
力机关配置和使用这部分经济资源，政府通过对公众私有财产的“必要侵犯”筹集资金
，为公众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公众从其集体消费中获得收益。政府预算通过公共选择
程序对公共偏好和公共利益进行发现和选择。双方虽然不像市场交换过程那样以具体的
协议条款等签署契约，但政府实际上是在代理公众进行预算选择，随着议会(人大)审议
、批准程序的结束，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预算契约安排也随之形成。

2.政府预算制度的理论创新应以政府部门为界，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人手。从外部看
，政府预算主要存在三种委托一代理契约关系：公众与立法机构、立法机构与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与消费者及其供应商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契约关系。从内部看，政府预算也存
在三种委托一代理契约关系：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政府部门与支出部门、政府部门与
政府官员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契约关系。在各个层级的委托一代理链条中，除了初始委托
人公众、最终代理人消费者和下级预算单位之外，其他预算参与者都有着双重身份，既
是委托人的代理人，又是代理人的委托人。在每个层级的委托一代理契约中，都存在因
内部信息或外部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行为问题，从而影响政府预
算咨源配置效率。委托一代理链条越长，对初始委托人的目标偏差越大。

3.政府预算制度所确定的是各个预算契约参与者进行博弈的基本规则，政府预算博弈的
结果即为达成某种均衡。政府预算的目标确立和分解过程即为各个预算契约参与者之间
的博弈过程。这种博弈贯穿于政府契约关系的各个层级中，这是由参与各方的制度性身
份或地位所决定的。在每一层次预算目标分解中，参与者分别扮演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
色，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目标函数的差异及信息不对称则成为预算博弈的基本动因。在
预算目标分解过程中，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平衡的，在信息的搜寻和
利用过程中，上报和下达预算目标的双方不仅要考虑由于环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
而且要考虑对方的预期和决策，而预算目标的最终确定则是委托方与代理方讨价还价和
利益相互协调的结果，从预算目标的各自提出到最终确定这一过程即表现为预算博弈。
预算博弈的结果就是能够达成一种博弈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某种结果，即达成一种均衡。

4.信息和激励约束是影响政府预算契约效果的两个最重要因素。在委托一代理理论框架
下，政府预算过程被看做一个信息交换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委托人与代理人订立契约的



过程。作为政府通过编制的预算向纳税人提供有关公共活动的信息，纳税人通过预算了
解资金的使用方向与程度，政府通过已审批的预算获得可以使用的财政资金，在这个过
程中存在地位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与利益目标差异所引起的委托一代理问题，
导致政府预算未能按照设计的理想状态运作，而要想改善这种状况，就必须在政府预算
活动中侧重于委托一代理问题的解决，预算契约机制设计应形成激励相容约束，减少不
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实现“双赢”格局。

5.中国政府预算制度创新的核心问题是能否建立起有效的政府预算契约机制。政府预算
制度是预算契约的当事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在这一规则下各参与方都会最大限度地
实现其自身利益。然而，无论是理论上的推断还是实践中的案例都可以证明，政府预算
各个层级的代理人并非完全代表委托人的利益。具有资金使用支配权的政府部门的动机
及其行为难以受到预算契约的有效制约，更加难以受到人大乃至公众的直接控制，因而
政府部门在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中所选择的行为目标及其行为方式，可能有悖于公众的
利益目标。中国政府预算的制度性缺陷主要表现为公共受托责任缺乏清晰界定、财政透
明度低、信息传导机制不畅、法制约束和监督制度不完善、预算参与者的参与程度偏低
。因此，中国政府预算制度创新的核心是建立有效的政府预算契约机制，主要包括有效
履行公共受托责任、增强财政透明度、建立财政管理信息体系、完善政府预算契约法制
建设和监督机制、健全公众参与和民主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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